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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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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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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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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民
治
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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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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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
想
與
民
主
政
洽
雛
形
。古
代
間
或
有
之
。.然
與
現
代
之
民
主
政
治 
墨
西
哥
京
一
一
日
電.
墨
西
哥
新
任
總
統 

g.
迫
異
其
趣.，湯
武
革
命•
弔
民
伐
罪♦
儼
然
以
人
民
領
袖
自
居•
考
真
實
際 
啊
里
民•
塵
日
宣
誓
就
職
，
到
塲
致
賀 

■

僅
爲
王
室
與
貴
族
之
爭
，絕
非
平
民
革
命•
故
其
禽
果•
根
融
立
封
建
貴
板
奢
有
三
十
次
國
代
表•
加
拿
大
之
太
平

(
政
治
之
典
型 
羅
馬
之
平
民
革
命•
较
爲
澈
底
。史
載
羅
馬
城
内
之
平
民
，因 
洋
艦
隊
爲
柒
示
親
鄰
。
昨
日
特
駛
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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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
堪
貴
族
之
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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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聯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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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
，•
敷
度
遷
居
城
外
山
中
・以
示
抵
抗•
相
持
一 
之
阿
加
波
古
港•
派
出
水
兵
一
大
隊

"
之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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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互
派
代
表
磋
商
妥
洽
；
平
民
遂
會
得
公
開
法
律■
保
障
權
益
，與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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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至
墨
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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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
襪
台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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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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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爲
墨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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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之
各
項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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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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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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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擁
兵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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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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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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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等
於
虛
般•
民
態
遂
遭
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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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希
臘
城
市.•
號
稱
共
和
國
家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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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治
取
决
於
議
會
“議
會
產
生
於
民
選•
惟
選
舉
權
限
制
棊
嚴•
平
民
無
從
問
津 

千
故
轡
稱
爲
貴
族
政
治"
不
能
視
作
民
主
政
治•
嗣
後
歐
洲
之
民
主
思
想•
黯一 

痰
消
沉
者•
垂
數
百
年•
至
十
八
世
紀
，始
見
光
芒•
常
時
英
法
學
者
。著
書 

『节
說
。
一
方
面
抨
擊
專
制
政
體
。
一
方
面
建
立
民
主
政
洽
之
哲
學
基
礎
・
盧
核 

‘著
民
約
論-
造
天
賦
人
權
之
說■
美
國
獨
立
宣
言
，法
國
大
建
命
之
人
權
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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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■
均
根
據
其
説•
以
樹
立
民
主
國
之
凭
聲•
考
十
八
世
紀
之
外
學
思
想
。包
羅 

萬
象•
實
爲
對
前
代
一
切
發
施
之
總
淸
算
・
槪
括W
 之
，學
術
界
各
方
面
之
努 

力
•
均
欲
達
到
自
由
平
等
之
境
地
。因
此■
我
人
可
說
自
由
平
等
爲
現
代
民
主 

思
想
之
精
義
。亦
卽
民
主
政
洽
之
終
的
・
民
主
憲
法•
無
不
列
舉
人
民
享
有
之
各 

種
自
由
。無
不
肯
定
人
民
在
法
律
之
前
一
律
平
等
。卽
此
可
知
。民
主
政
治
之 

•
趨
冋•
在
使
大
多
数
人
得
參
與
政
治
・在
保
障
人
民
之
目
由
及
擴
大
平
等
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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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是
種
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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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方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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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
民
主
政
洽
名
符
其
實
・
一
方
面
務
使
民
主
政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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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
接
近
其
最
終
目
的
。而
不
走
入
歧
路
・

社
會
學
者
常
言
社
會
進
化
無
已•
但
不
永
遠
循
着
直
純
。常
有
起
伏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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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急
進
或
停
滯
狀
態•
民
主
政
洽
趨
勢
。亦
不
能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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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民
主
思
想
與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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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洽
。有
時
燦
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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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黯
淡•
其
進
化
係
曲
綫
的•
我
人
參
謂
民
主
政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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萌
芽
以
至
成
長"
中
間
必
經
過
若
干
阻
一
礙
。同
時
亦
必
發
生
幼
稚
病
態
。若
能 

克
服
困
難
用
避
免
幼
稚
病•
則
其
進
化
必
屬
勇
往
直
前■
而
無
衰
退
現
象
。若 

阻
力
太
大
。
一
時
不
易
克
服•
或
因
領
導
乏
人
・發
生
幼
稚
病•
那
麽
其
進
化 

必
忽
進
忽
退
。甚
至
走
入
歧
路
。督
道
而
馳
，但
此
種
現
象•
在
初
期
容
或
有 

芸
•
迨
至
成
熟
時
期
。决
不
致
斬
度
發
生
。考
初
期
的
民
主
思
想
與
民
主
政
治 

■
對
於
民
主
之
定
義
及
自
由
平
等
兩
個
觀
念■
均
不
十
分
了
解■
甚
至
自
由
變 

爲
放
縱•
平
等
破
壞
紀
律
。暴
民
專
政
，弊
竇
百
出
。
一
班
被
壓
迫
被
剝
奪
之 

人
・
遂
得
揭
發
革
命
之
罪
悪
・
陰
謀
恢
復
其
特
權
・
法
國
恐
怖
時
代
方
成
過
去
。 

拿
破
崙
之
復
辟
。接
踵
而
至
。可
爲
明
證■
民
主
政
治
之
衰
替
・不
外
兩»
 原 

因-i

方
面
。潛
在
之
封
建
勢
力
尙
屬
濃
厚
，
不
久
卽
能
死
灰
復
燃
，
一
方
面 

■
領
導
民
主
政
治
之
人
・.招
幼
稚
病
・
只
知
破
壞•
不
知
建
設
・其
終
歸
失
敗 

•
咎
由
自
取
其
他
反
抗
民
主
政
洽
之
史
實.
亦
無
不
可
以
內
在
弱
點
與
環
慮
情

任
之
平
民
總
統
。與
前
數
任
之
軍
人
充 

任
壹
國
元
首
迥
異
不
同
・
據
彼
演
講
稱 

■
在
任
期
酉
彼
將
竭
盡
能
力
爲
大
陸
團 

結
而
奮
鬥
，幷
奉
行
親
善
隣
邦
政
策
、

美國又提收管島嶼

東
京
二
日
電•
姜
國
衆
議
院
海
軍
小
組 

委
員
會
代
检
二
人
、
現
在
巡
視
太
乎
洋 

及
遠
東•
唯
日
在
東
京
向
日
本
及
外
國 

記
者
發
表
主
張
。謂
太
平
洋
確
定
爲
美 

國
海
洋
。
戰
時
之
太
平
洋
軍
事
島
嶼
應 

盡
歸
英
國
管
理
。包
含
英
國
原
有
之
島 

嶼
。
日
本
及
其
他
國
家
之
統
治
島•
因 

英
法
兩

881

距
太
洋
太
遠.
僅
有
美
國
始 

有
力
量
統
治
此
等
島
嶼
。美
現
在
極
宜 

設
一
特
別
經
關
。專
對
總
統
負
責
担
任 

島
嶼
行
政
事
一
宜•
以
世
界
和
平
及
提
高 

土
人
生
活
爲
自
的
一

❸
重慶廣播匚事簡訊 

▲
國
民
大
會
昨
廿
九
日
舉
行
第
四
次
全 

讚
大
會"
開
始
討
論
憲
草
草
案
。各
代 

表
股
紛
發
言
。會
塌
情
緖
，甚
爲
熱
烈 

■
井
定
三
上
日
開
第
五
次
大
會
。對
於 

憲
草
草
案
，一
繼
續
作
廣
泛
之
射
論
。 

▲
國
民
大
會
代
表
資
格
審
查
委
員
會
昨 

廿
九
日
開
會
。决
定
兩
項
審
查
方
案■ 

▲
新
疆
省
溜
實
行
新
政•
召
集
各
族
智 

識
靑
年
加
以
訓
練
；
分
派
各
地
・參
加. 

政
治
工
作
二

▲
台
蹲
銀
行
一
與
招
商
局
現
合
組W
新
台 

灣
航
業
公N
定
明
年
正
月
二
日
成
立
。 

該
公
司
正
式
成
立
後
將
派
輪
行
駛
台
潛 

・
上
海.
。廈
門
，
汕
頭
。廣
州
。靑
島 

.
大
連
各
堪
。

▲
中
航
公
司
將
擴
展
兩
個
新
饕
綫
， 

-
綫
由
上
海
經
福
州•
南
昌
。以
逹
漢 

口
，
一
綫
由
上
海
經
篇
州
。厦
門.
以 

達
台
南
。不
久
卽
可
正
式
開
航
。 

■
世界新聞簡要報導 

▲
德
京
柏
林
二
日
電 
戰
時
德
國
反
法 

西
斯
派
領
袖•
前
仟
德
國
國
防
部
長
腦 

斯
基
氏
，在
壹
九
四
四
年
七
月
間,
・曾 

被
希
特
勒
密
探
拘
捕
入
獄
，在
德
敗
時 

"
被
俄
方
釋
放•
腦
氏
昨
在
其
住
宅.
去 

世
・
七
十
人
歳
。

▲
英
京
倫
敦
二
日
電
，英
洲
海
外
航
空

1

.形
說
明
之♦

(
未
完)

❸
共軍五十萬駐滿洲

▲
國
軍
進
迫
大
連
十
二
里

南
京
二H
覧
。
國
府
之
中
央
新
聞
社
報
稱•
共
軍
在
滿
洲
集
中
兵
力
五
拾
五
萬 

貳
千
人•
同
時
將
政
洽
軍
事
總
部
由
哈
爾
濱
遷
至
佳
木
斯
。
國
府
軍
事
領
袖
對 

於
共
軍
之
移
動
，非
常
注
意•
但
決
不
作
掀
起
東
北
戰
爭
之
禍
首
，佳
木
斯■
 

哈
爾
濱
之
西
壹
百
八
十
里
。

北
平
報
紙
戴
稱
。共
軍
以
大
連
被
國
軍
包
圍
・現
已
開
始
將
大
連
工
廠
拆
毀■ 

搬
運
機
器
及
交
通
器
材
南
渡
渤
海
至
山
東
半
島
。南
京
大
公
報
消
息.
國
軍
沿 

遼
東
半
島
南
下
・主
力
部
隊
已
抵
大
連
之
北
十
二
里
地
域■
前
鋒
隊
已
有
一
部 

開
入
市
內
、
但
上
次
軍
報
則
謂
杜
聿
明
之
軍
隊
仍
距
大
連
四
十
里
。國
府
正
在 

與
俄
方
談
商
撤
退
大
連
俄
軍
問
風
。

，■
今晨滬市漸變沉靜

上
海
是
日
快
報.稱
・
上
海
市
政
府
爲
嚴
密
防
止
暴
亂
再
起
・
是
日
特
派
出
步
兵 

及
機
械
化
部
隊
・巡
邏
市
區
。局
面
已
沉
靜•
商
店
雖
逐
漸
開
門
營
業-
閉
門 

，停
市
者
仍
屬
不
少
。據
市
府
代
言
人
稱
。市
府
對
於
平
定
暴
亂•
相
信
已
有
把

公
司
是
日
報
吿
・美
國
民
航
機
。昨
日 

一
握■
兩
日
之
暴
亂
。市
民
雖
有
受
傷•
但
未
聞
有
被
擊
斃
命
者
。亂
事
之
起•
一
打
破
大 
洋
飛
航
速
度
新
紀
錄
。由
巣 

「由
於
星
期
六
日
。市
府
派
出
大
批
警
察
。執
行
肅
淸
街
邊
無
牌
照
販
賣
攤
。暴
一
國
紐
約
飛
出
倫
敦
一
，航
程
三
千
壹
百
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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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
^

^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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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
書
間
只
是
十
小
時
十
二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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